
上大马院〔2025〕5 号

学院各部门：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层次人才培育计划实施办法》已

经学院2025年第13次党政联席会讨论决定，并经学院第五届教职

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上海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层次人才培育计划实施办法》进行印发，请

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5 年 12月 5 日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5 年 12 月 5 日印发

校对：刘 锦 （共印 10 份）



为积极响应学校“人才强校”战略，进一步激发学院教

师投身教学科研的积极性，持续推动人才储备与青年人才发

展，打造既能有效应对国家社会需求、解决实际社会问题，

又能以深厚学养培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中共党史党建

学等学科高质量人才的高层次教师队伍，上海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结合现有教师队伍建设方案与实际发展情况，特制定

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层次人才培育计划，是学院

紧密对接学校人才政策，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举

措，是学院落实人才培养、科研管理改革的重要措施。

第二条 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层次人才培育计划，旨在衔

接各类高层次人才计划及学校的“伟长学者”计划，完善内

部激励机制。旨在鼓励学术道德高尚、学术能力优秀、学术

成果领先的人才，发挥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旨在创新人才

管理政策，培育优秀后备人才，更好地为青年人才搭建系统

成长体系，贡献于学校长足发展。

第二章 资助计划

第三条 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层次人才培育计划，根据岗

位性质和学术贡献，分为“高层次人才激励计划”和“高层

次人才育苗计划”两类。其中“高层次人才激励计划”，每



岗每年校内绩效工资增加 8 万元（税前），资助期 3 年；“高

层次人才育苗计划”资助 5 万元科研启动经费，2 年内执行

完毕。上述两类资助，每位教师在符合资助条件的情况下，

最多可各被资助一次。

第四条 已入选过上海大学“伟长学者”计划的教师不

再纳入本计划资助范围。

第三章 资助条件

第五条 被资助人员必须同时满足第六条规定的基本条

件，以及第七条列出的至少一项业绩条件方可获得资助。

第六条 被资助人员基本条件：

1. 恪守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诚实守信、学风

严谨、为人师表、崇尚科学，具有拼搏奉献精神；

2. 被资助当年必须在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全职工

作；

3. 被资助人员材料所涉及的论文、科研项目、奖项、

课程、成果等均以上海大学为第一申报单位，且在马克思主

义学院工作期间取得；

4. 被资助人发表成果无撤稿、抄袭、造假等科研失信

行为，发表刊物须在专业领域具有良好声望；

5. 入职以来无重大教学事故。

第七条 被资助人员业绩条件：

一、高层次人才激励计划



1. 入职上海大学以来，以第一作者、以上海大学为第

一署名单位发表：（1）《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 1 篇；或

（2）上海市教委指定的 22 本权威期刊学术论文（见附件）

2 篇及以上；或（3）上海市教委指定的 22 本权威期刊学术

论文 1 篇，同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立项。

2. 入职上海大学以来，获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一等

奖或国家级教学科研成果奖二等奖及以上 1 项（排名第 1）。

3. 入职上海大学以来，在上海市教委指定的 22 本权威

期刊发表 1 篇学术论文，并获国家级一流课程负责人、国家

级一流教材负责人、国家级教学竞赛二等奖及以上、省部级

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 1）。

二、高层次人才育苗计划

1. 被资助人员为新入职的在编在岗的全职教师；

2. 被资助人员根据学院年度预算列支使用计划进行经

费使用；

3. 被资助人员若获得校级新入职教师的支持计划，学

院则不再重复资助。

第四章 组织领导

第八条 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对被资助人员

的学术道德水平、师德师风、业绩条件等进行考察，审定资

助建议人选，经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后决定资

助人选。



第九条 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对本计划资助者进行动态

跟踪与管理服务。

第五章 认定程序

第十条 每年春季学期启动当年度认定工作。

第十一条 符合“高层次人才激励计划”资助条件的人

员，经学院人事、科研、教学业绩审核，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委员会根据相应遴选条件进行考察；符合“高层次人才

育苗计划”的教师，一般于入职次月起支持科研启动经费。

第十二条 对入选“高层次人才激励计划”人员进行张

贴公示，公示无异议后进行资助，并在资助期的每年年底进

行发放。

第十三条 入选“高层次人才激励计划”的教师在资助

期内退休、离职、调离，激励计划于当年度自动终止。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特殊情况由学院学术委员会和党政联席会议

认定。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上海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负责解释。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5 年 12 月 5 日


